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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厅（局）、发展改

革委、证券监督管理机构，国家税务总局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

计划单列市税务局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、发展改革委： 

为进一步支持创业投资企业（含创投基金，以下统称创投企

业）发展，现将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问题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创投企业可以选择按单一投资基金核算或者按创投企业

年度所得整体核算两种方式之一，对其个人合伙人来源于创投企

业的所得计算个人所得税应纳税额。 

本通知所称创投企业，是指符合《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

法》（发展改革委等 10 部门令第 39 号）或者《私募投资基金监

督管理暂行办法》（证监会令第 105 号）关于创业投资企业（基

金）的有关规定，并按照上述规定完成备案且规范运作的合伙制

创业投资企业（基金）。 

二、创投企业选择按单一投资基金核算的，其个人合伙人从

该基金应分得的股权转让所得和股息红利所得，按照 20%税率计

算缴纳个人所得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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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投企业选择按年度所得整体核算的，其个人合伙人应从创

投企业取得的所得，按照“经营所得”项目、5%-35%的超额累

进税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。 

三、单一投资基金核算，是指单一投资基金（包括不以基金

名义设立的创投企业）在一个纳税年度内从不同创业投资项目取

得的股权转让所得和股息红利所得按下述方法分别核算纳税： 

（一）股权转让所得。单个投资项目的股权转让所得，按年

度股权转让收入扣除对应股权原值和转让环节合理费用后的余额

计算，股权原值和转让环节合理费用的确定方法，参照股权转让

所得个人所得税有关政策规定执行；单一投资基金的股权转让所

得，按一个纳税年度内不同投资项目的所得和损失相互抵减后的

余额计算，余额大于或等于零的，即确认为该基金的年度股权转

让所得；余额小于零的，该基金年度股权转让所得按零计算且不

能跨年结转。 

个人合伙人按照其应从基金年度股权转让所得中分得的份额

计算其应纳税额，并由创投企业在次年 3 月 31 日前代扣代缴个人

所得税。如符合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

个人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8〕55 号）规定条件的，

创投企业个人合伙人可以按照被转让项目对应投资额的 70%抵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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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应从基金年度股权转让所得中分得的份额后再计算其应纳税额，

当期不足抵扣的，不得向以后年度结转。 

（二）股息红利所得。单一投资基金的股息红利所得，以其

来源于所投资项目分配的股息、红利收入以及其他固定收益类证

券等收入的全额计算。 

个人合伙人按照其应从基金股息红利所得中分得的份额计算

其应纳税额，并由创投企业按次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。 

（三）除前述可以扣除的成本、费用之外，单一投资基金发

生的包括投资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和业绩报酬在内的其他支出，

不得在核算时扣除。 

本条规定的单一投资基金核算方法仅适用于计算创投企业个

人合伙人的应纳税额。 

四、创投企业年度所得整体核算，是指将创投企业以每一纳

税年度的收入总额减除成本、费用以及损失后，计算应分配给个

人合伙人的所得。如符合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创业投资企业和

天使投资个人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8〕55 号）规定

条件的，创投企业个人合伙人可以按照被转让项目对应投资额的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7821


